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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1 日 

台內營字第 1080815234 號 

訂定「大型遊樂場高空機械遊樂設施緊急避難措施標準作業流程」，自即日生效。 
附「大型遊樂場高空機械遊樂設施緊急避難措施標準作業流程」 

部  長 徐國勇 

大型遊樂場高空機械遊樂設施緊急避難措施標準作業流程 

一、 為維護大型遊樂場高空機械遊樂設施（以下簡稱遊樂設施）使用者緊急避難之安全，特訂定

本作業流程（如附圖一）。 
二、本作業流程適用範圍為觀光遊樂業或其他設有高空機械遊樂設施之場所。 
三、本作業流程所稱遊樂設施，指設施於運轉中使用者離地面高度五公尺以上者。 
四、 遊樂設施經營者（以下簡稱經營者）應與建管、衛生、教育、觀光等相關主管機關及轄區災

害應變機關相互聯繫並建立緊急通報機制。 
五、 經營者應每日檢查遊樂設施及其設置場所，發現顯有安全疑慮情事，應立即進行維修及保養

或停止使用。 
六、經營者應按時辦理遊樂設施與其設置場所之保養維護及檢查。 
七、 經營者應就各單一遊樂設施訂定緊急避難措施標準作業流程（例如附圖二），並於每季召集相

關工作人員辦理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講習，講解須向遊樂設施使用者提示之事項、各種災害、緊

急事故或突發狀況應變及處置措施，並按月實施事故傷害防制教育及相關訓練，增進工作人員

安全急救技能，以保障遊樂設施使用者之安全。 
八、 經營者應於當年度遊樂設施安全檢查及申報時同時檢附下列文件，於申報安全檢查報告時併

卷備查： 
(一) 緊急應變小組組織編制及流程。 
(二) 單一遊樂設施之緊急避難措施標準作業流程。 
(三) 年度設施異常通報及原因分析。 

九、經營者應對遊樂設施使用者於使用前宣導安全訊息並公告周知。 
十、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建管、消防、衛生、教育、觀光單位（機關）及內政部核定之主管

建築機關應就本作業流程，配合相關主管機關確實督導。 

  



發現災害或異常

初步救災與排除異常

通報經營者主管單位

通報地方政府請求
救災單位擴大支援

經營者對外開放及說明

調查異常原因並依《機械遊樂設施
事故通報及調查作業原則》處理

事件紀錄存檔

判定是否需要外援及
擴大救災組織

引導受困遊客
進行避難

設備異常修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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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緊急應變小組建議設置指揮官及副指揮官，並至少須包括作業組、救援組、機電組、安全組、協調組及新聞組
等組別，經營者得就實際狀況自行調整。

大型遊樂場高空機械遊樂設施緊急避難措施標準作業流程圖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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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遊樂設施緊急避難措施標準作業流程

1.車體倒掛軌道
上方故障

2.通知相關人員

1.設施故障疏散
現場受困遊客

2.通知醫務人員
現場待命（救
護車於1號門
待命）

3.釋放安全桿，疏散
受困遊客

4.醫務人員依程度給
予適當醫療

1.設施執行初步
故障排除

2.異常無法排除
設施斷電，回
報主管並呼叫
其他人員支援

車體倒掛軌道
上方故障疏散
遊客，設施停機

1名人員至手動裝
置處，將備用驅動
升起緊貼連結桿

1名人員至驅動齒
輪箱處操作齒輪箱
下降並脫離連結桿

1.以手動裝置將車體轉動至
離開軌道上方中心處

2.確認人員安全後，千斤頂
液壓閥釋放

3.待車體轉動至上/下車位置

遊客疏散後，異常
檢修及故障排除

設施運轉試車，
正常後開放

設施異常排除，
測試正常開放

設施車體倒掛
軌道上方故障
疏散遊客設施
停機

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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